经销商合作协议
制 造 单 位 ：东莞市科品检测仪器有限公司（以 下 简 称 甲 方）
经 销 单 位：                                     （以 下 简 称 乙 方）

为了增强甲乙双方的责任感，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确保双方实现各自的经济目的，经甲乙双方充分协商，特依法签订本购销合同，以便共同遵守。
1.甲方同意乙方在         销售甲方生产的“科品”品牌检测仪器系列产品，乙方必须为甲方试验机产品提供合适合理的场地摆放。
2.甲方为了更好更迅速的拓展市场，同意为乙方在合同期内提供试验机样品摆放。

3.样机订购表：（以下样机不可卖，特殊情况卖掉后即时将货款打回公司将样品补齐）
	名   称
	规 格 型 号
	数 量
	单 价/元

	
	
	
	

	
	
	
	

	
	
	
	

	
	
	
	

	
	
	
	

	
	
	
	

	
	
	
	

	
	
	
	

	

	合计


4.样品摆放期间，乙方需做好细致的保护工作，样品在乙方接到货三个月内甲方接受退换货申请（运输费由乙方承担的情况下）；样品出厂超过六个月及以上只能要求换货。

5.乙方按甲方提供的销售价格统一销售，价格详见附件《产品价格表》，浮动区间价格内由乙方自行掌握。

6.销售目标及返点：单月销售目标达到或超过      万元人民币，可享受按提货价的   %的返点，此返点可以抵次月的货款；单月销售目标达到或超过      万元人民币，可享受按提货价的   %的返点，此返点可以抵次月的货款。单月销售目标达到      万元人民币及以上，可享受按提货价的   %的返点，此返点可以抵次月的货款。
7.订货方式：双方以标准合同书面签订或传真签订方式订货；订购产品价按（合同中的价格表为标准来结算），乙方定做特殊产品交纳货款的70%作为定金，余款在发货后7个工作日内付清；甲方以乙方公章或负责人签名作为提货人的依据，如乙方的订单或者提货人更改而没有通知甲方并取得甲方的书面确认（有甲方盖章或负责人签名），则造成的后果与甲方无关，由乙方承担一切责任。

8.甲乙双方共同认定确定的合同有效期，自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止。

9.合作期间乙方要积极开发市场和销售甲方产品，如发现乙方现有‘冷藏甲方产品现象，甲方有权提前终止样机摆放。
10.甲方为支持乙方销售和保障乙方利益，避免市场价格的波动给乙方带来损失。甲方承诺给乙方统一的供货价（价格在签定此协议时提交乙方，如有变动，应提前一周通知乙方。）
11.为了保证乙方利益促进国际贸易大额订单的产生，乙方应及时向甲方转送接收到的报价和订单，甲方不得忽略乙方利益越过乙方私自与客户合作。具体价格，交货期谈判有双方共同协商，以保证贸易实施成功。
12.甲乙双方在宣传，推广，应保持一致。在前期的推广中，甲方给予乙方相应的技术指导和支持，协助乙方作好前期推广活动和完善代理服务的善后服务。
（1）交货地点：                                                  .
（2）付款方式：   现金 □          转账□  
户名：        账号：      

开户行： 
（3）本合同总价为(大写)人民币：                  元整。
（4）需方在签订合同后即付人民币：          元整作为样机的押金。

（5）余款                     元整在      年   月    之前付清，逾期滞纳金按5%每天计算。
（6）交货时间为        年    月      日，运费由乙方承担。

7）以上设备为样机在没有付清全款前,设备所有权属甲方。

（8）样品机在销售至终端客户后七个工作日内必须向甲方结清样品的未付款额（合计：            元整）；否则甲方不承担售后一切事宜并收取滞纳金；
（9） 如乙方要退回样机的， 甲方在收到乙方返回的货物后将样机押金全额退回乙方.则双方两清（甲方不得无故扣除乙方的押金）。

13.如乙方在三个月内无销售出一单产品，甲方有权收回样机，解除此合同并扣除保证金中运输费。甲方在收回样品时必须提供合同原件。（复印件无效）

14．售后服务：a、甲方负责免费上门保修1年；易耗品不在免费保修范围。b、产品超过保修期或不属于免费修理项目做有偿服务。c、甲方在出货时提供产品质量合格证书与保修书，由甲方按照保修书约定的情况进行保修，如果产品出现严重的质量问题，甲方负责退换产品，退换费用由甲方负责，产品保修书由甲方提供并经乙方同意作为本合同的附件。d、在第三方直接向甲方提出索赔时，乙方不得主动认可第三方提出的索赔；乙方应协助甲方对该类索赔进行抗辩，并应根据甲方的书面指示采取行动。

15.本协议合同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以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盖公章，并于本合同自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互相提供以下证件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备存：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国税+地 税），中华人民共和国组织机构代码证，开户许可证和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如自然人代理凭身份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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